
  面对挑战， 法官要及时总结、

更新办案思路， 关键之处在于准确

把握和展现争议焦点， 这不仅能体

现刑事法官娴熟的审判技巧， 更是

对庭审实质化、 规范化的必然要

求。 对此， 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 去伪存真， 辨识案件的实

质性分歧

具体而言， 可采取下列方法：

“类案总结法”

主要是针对常见犯罪案件， 定

期进行分类总结、 经验总结。 总结

出该类案件争议焦点一般集中在哪

几个方面， 以及法院作出评判的证

据证明标准、 法律适用的一般性方

法等。 比如故意伤害案件中的因果

关系、 侵财类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

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的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职务犯罪中的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等。 对于此类案

件争议焦点基本相同的， 还可形成

基本的文书样本。

“要素提炼法”

主要是针对冷僻罪名案件， 尤

其是“首例案件”， 做好罪名分析

工作， 仔细研读相关法律、 司法解

释中对于该罪名的犯罪构成解读，

提炼出核心要素， 预判庭审中可能

出现的争议焦点。

例如， 笔者承办的一起涉虚假

广告案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提炼的核心要

素为“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虚假宣传”，

但对于前述核心要素的定义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进行界

定。 经庭前准备， 合议庭发现该案

指控的事实确已包含前述核心要

素， 且辩方欲作无罪辩护， 故合议

庭预判前述核心要素的认定问题将

成为控、 辩双方的争议焦点。 该案

庭审中， 合议庭在前期预判的基础

上将争议焦点精准归纳为“关于涉

案短视频、 报道等是否属于商业广

告” “被告人是否属于广告主”

“被告人是否具有利用广告进行虚

假宣传的主观故意、 客观行为”，

引导控、 辩双方充分展开辩论， 裁

判文书亦针对争议焦点进行了重点

阐述和详实评判， 被告人上诉后二

审法院亦采纳了一审裁判观点。

“标靶比较法”

重点是以起诉书为标靶， 分析

比较：

1.可能存在的控、 辩双方观点

分歧； 2.指控事实、 证据、 罪名、

法定情节、 量刑建议之间是否缺少

必要的逻辑关系或存在明显不匹配

的情形。 若存在此类情形， 在庭审

中可引导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意

见； 3.对于指控事实， 是否存在客

观行为表述有余、 犯罪故意描述不

足的情形。 存在此类情形， 应在庭

审中确认被告人对犯罪故意的意

见； 4.加强对被告人供述的分析，

尤其是不同阶段的供述内容与起诉

书指控的事实是否存在实质性差

异。 被告人供述存在反复的， 需在

庭审中固定， 并要求其做出合理说

明， 避免以“认罪认罚” 的表象消

化“不认罪” 案件。

“分类删选法”

可以将争议焦点大致划分为定

性焦点（如有罪与无罪或此罪与彼

罪）、 核心事实焦点 （如犯罪数额

等）、 量刑情节焦点 （如自首、 立

功、 退赃等） 以及其他焦点（如到

案时间等）。 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

庭审重心， 准确把握举证责任、 证

明标准。

例如， 笔者承办的一起“套路

贷”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涉及

15 名被告人、 12 节事实、 3 个罪

名。 通过庭前的预判、 排摸， 以及

梳理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中的

意见， 合议庭将争议焦点分类归纳

为： 第一， “关于被告人董某某等

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 的问

题”， 主要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是

“套路贷” 还是民间借贷或高利贷，

也就是要解决罪与非罪的核心问

题， 并为后续的具体罪名认定提供

了论证基础。 第二， “本案的定性

及犯罪数额认定问题”， 主要围绕

各被告人具体罪名以及犯罪数额的

认定， 并为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分

析进行了铺垫。 第三， “关于被告

人是否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问

题”， 主要围绕恶势力犯罪集团以

及主、 从犯的认定， 为最终的量刑

提供了情节上的依据。

二、 把争议焦点作为合理掌控

庭审节奏、 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

加强文书释法说理的切入手段

在把握案件关键事实的同时，

对于没有争议焦点或争议较小的案

件宜引入“快车道”， 在庭审中侧

重做好释法和固定工作， 让被告人

“认得彻底、 受罚得心服”。 对于

“认罪” 但不认罪行或左右摇摆的

被告人， 在庭审中点明指控入罪的

核心事实， 并在加强释法的前提

下， 要求被告人明确发表意见， 符

合速裁或简易程序的不随意改变适

用程序； 如果不符合适用条件的，

则坚决不予适用。

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建议做

到： 1.突出重点。 树立争议焦点理

念， 庭前准备时要有意识、 庭审讯问

时要有目标、 举质证时要围绕、 法庭

辩论时要展开、 文书撰写时要聚焦；

2.整体布局。 注重前后衔接， 以争议

焦点的寻找、 引导、 锁定、 展开、 论

证、 评析为主线， 并整合庭前准备、

庭前会议、 庭审、 文书撰写、 判后答

疑等流程； 3.加强文书的逻辑印证。

文书的逻辑论证主线为： 查明的事实

需有充分的证据印证， 判决认定的罪

名、 情节需有查明的事实体现， 具体

量刑应与认定的罪名、 情节相符。 争

议焦点的归纳与案件的核心事实密切

相关， 争议焦点的评析需有充分的证

据、 详实的法律为支撑， 争议焦点的

判断结论决定了案件核心事实并影响

定罪、 量刑。

三、 庭前准备、 庭前会议、 庭

审、 文书撰写、 判后答疑等各个环节

中的一些建议做法

庭前准备阶段

1.通过送达起诉书了解被告人对

指控事实、 罪名的意见， 听取辩护人

对起诉书的初步意见， 并对程序适用

进行释明。 此举一是能大致了解、 预

判庭审中有无争议焦点以及争议焦点

的类型。 二是对于公诉机关建议适用

速裁程序、 简易程序的案件， 避免因

开庭时才发现辩方作无罪辩护或对关

键事实有异议， 从而影响庭审质量和

效率的情况； 2.对于疑难、 复杂案

件， 庭前阅卷应坚持客观、 全面的原

则， 了解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

被告人及辩护人已经明确或将要提出

的抗辩主张， 以及双方主张所对应的

主要证据， 考虑是否召开庭前会议，

以及初步确定将来庭审时调查的重

点。 庭前阅卷因客观原因难以做到面

面俱到时， 可将重心放在关键事实、

关键证据上， 初步听取控、 辩双方意

见后， 预判可能出现的争议焦点并做

有针对性的准备。

庭前会议

对于疑难、 复杂且控、 辩分歧较

多的案件， 召开庭前会议提前梳理可

能出现的争议焦点尤为重要。 通过开

示控、 辩双方拟在庭审中举证的证

据， 简要听取控、 辩双方对哪些证

据、 证据的哪些内容有异议， 基本能

判断出争议焦点范围， 这样一来在庭

审时更容易准确归纳， 也有利于引导

控、 辩双方对关键证据予以重点举质

证， 避免了举证无重点或者对争议焦

点举质证不到位的情形。

庭审阶段

1.一般而言， 公诉人、 辩护人在

庭前已对被告人进行过多次提审、 会

见， 庭审中的讯问会有一定的目的

性。 而法庭讯问要侧重补充控、 辩双

方未问到的关键细节， 以及确认被告

人对关键事实的意见， 发现并固定争

议焦点。 对于被告人刻意回避、 左右

摇摆的核心事实， 法庭应在被告人文

化程度可以理解的前提下， 对指控的

罪名进行释明并要求被告人明确发表

意见。

2.举质证突出重点， 对于与争议

焦点有关的证据， 要求控、 辩双方重

点举证、 质证， 避免因一方遗漏举证

或质证不充分而导致法庭辩论无法有

效开展。 被告人对部分指控事实提出

异议， 但质证时对证明该事实的证据

又不表异议， 法庭可建议控方说明该

证据证明的内容， 要求被告人有针对

性地发表意见， 被告人明确表示认可

的， 可从预判的争议焦点中剔除。

3.归纳争议焦点应准确， 对显著

偏离正题、 与案件明显无关的发言及

时制止。 详细倾听控、 辩双方的首轮

意见后， 可调整预判的争议焦点内

容， 归纳的争议焦点要简明、 清晰，

并引导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证据的

综合分析、 法律适用论证。

文书撰写

在强调逻辑印证的前提下， 还应

注意详略得当。 对于控、 辩双方没有

分歧、 法庭予以采信的事实， 所涉的

证据罗列时可以归并、 适当简化。 对

于归为争议焦点的核心事实， 证据要

详细展开、 突出重点内容， 为后续争

议焦点的分析、 评判做好铺垫。

判后答疑

判决作出后， 被告人、 辩护人对

判决的核心内容没有异议， 但对于情

节、 量刑等辩解、 辩护观点未被采纳

而有疑问， 希望法庭解答的， 法官可

视情以判决文书为基础开展一定的释

明工作， 以便被告人慎重考虑是否提

起上诉。

四、 准确把握争议焦点与速裁、

简易、 认罪认罚等程序的关系

一是注意法定适用条件不可违

反。 二是通过庭前阅卷以及分析、 研

判起诉书， 提前发现速裁、 简易程

序、 认罪认罚案件是否存在无罪作有

罪“消化”、 重罪轻判的情形， 并及

时调整适用程序。 三是对于起诉时适

用速裁、 简易程序及认罪认罚的案

件， 可以通过庭前听取意见、 做法律

程序释明等方式再次确认。 四是对于

普通程序案件， 对关键事实、 罪名、

情节没有分歧， 经释明确认符合认罪

认罚条件的， 可以依法对举质证过程

适当简化， 提高庭审的效率。

（作者系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 四级高级法官。 两次

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

功， 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等。）

□ 吴颂华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法院审结刑事一审案件 87.4 万件，同比增长 14.91%，其中绝

大多数为基层法院办理。 刑事审判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坚持刑事

审判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在严格确保办理案件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办案方法、提高办案效率，是

每一位基层刑事法官都必需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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